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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漳河新区，屈家岭管理区，荆门高新区，市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精神，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加快我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以规划引领商贸流通业发展。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快完成荆门中心城区商业网点规划修编，各县（市）城区、镇级市、省级“四化同步”示范试点镇商业网点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完善社区商业网点配置，新建社区原则上集中配建商业和综合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按每千人约810平方米配建。各地应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支持平价菜店、便利店、家政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点等居民生活必备的商业网点建设。（责任单位：市城乡规划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
　　二、加大商贸流通项目引进力度。投资额5亿元以上、建设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商业设施建设，引进世界500强或国内500强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入驻，经市人民政府认定，项目需缴纳的城市建设配套费等相关费用根据项目地段和投资强度打包收取（仅限自营自建商业设施建设面积）。重大商贸流通招商项目，按照“一企一策”原则制订个性化、订单式的招商引资方案，积极推进项目落户。（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住建委）
　　三、大力引进总部经济。新引进总部企业，其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地方财政留成部分（含市级和县市区，下同），按照“谁受益、谁奖励”的原则，最高可按照前2年100%、后3年50%的标准予以奖励或连续5年以70%的标准予以奖励；城区范围内现有企业上升为总部企业的，上年度入库税收达到1000万元、且年增量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按照“谁受益、谁奖励”的原则，最高可按照不高于该增量税收地方留成部分30%的标准予以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500万元（奖励所需资金由收益地财政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下同）。总部企业认定办法另行制定。（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四、扶持电子商务发展。支持商贸流通企业自建电子商务平台，鼓励中小企业利用第三方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对在市区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且通过B2B、B2C等电子商务形式实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0万元、3000万元、6000万元的经营主体，分别按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经信委、市供销社）
　　五、扶持大型专业市场建设。对各类新增大型专业及综合市场，根据其当年销售总额和入库税收给予扶持。其中，销售总额在3亿元以上，且当年缴纳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地方财政留成100万元以上，第一、第二、第三年分别给予50万元、40万元、30万元扶持；销售总额在3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且当年缴纳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地方财政留成50万元以上，第一、第二、第三年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扶持。（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六、加大用地支持力度。优先保障农产品市场和便民服务网点用地，鼓励各地开辟免费使用的早市、晚市、周末市场等。鼓励以租赁方式供应商贸流通业用地。支持依法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流通业。鼓励利用旧厂房、闲置仓库等建设符合规划的流通设施，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租赁的，经依法批准可采取协议方式供地。政府对旧城区改建需搬迁的商贸流通业用地，在收回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经批准可以协议出让方式为原土地使用权人安排用地。（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市商务局）
　　七、减轻商贸流通企业负担。优化企业经营环境，严格执行行政审批“四最四零”要求，禁止对商贸服务业企业乱收费、乱检查、乱评比、乱设限。鼓励中介机构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加大对限上商贸企业用水、用气、用热价格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工商用水、用热及鼓励类商业用气同价。规范和降低农产品市场收费，政府投资建设或控股的市场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按保本微利原则从低核定收费标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要开设专门区域，供郊区农户免费进场销售自产鲜活农产品。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和恶意占压供应商货款等行为，加强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对商贸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问题，参照《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荆政发［2013］21号）第八条“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执行。（责任单位：市物价局、市商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八、支持商贸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实施商贸企业成长工程。从2013年起，对各县（市、区）限下企业升级为限上法人企业，或限上大个体经营户转为限上法人企业的，每净增1户由市财政奖励0.5万元工作经费，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对限上法人企业的奖励办法。市政府每年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前50位的企业和增幅前50位的企业给予通报表彰；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排前3位的县（市、区）和服务商贸企业发展的先进单位及个人给予表彰奖励。（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市工商局）
　　各地可根据本《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本《意见》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荆门市人民政府
　　2013年9月30日

